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的核查意见 

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向力诺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济堂”、“标的公司”）

99.42%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70,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

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且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科源制药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对科源制药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具

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制定情况 

2023年4月，上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

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 

（二）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各方接触、协商、签订协议过程中，为避免参与人员

泄露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上市公司积极控制内

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本次交易参与商讨的知情人员仅限于

交易各方的必要核心人员和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具体保密措施如下： 

1、本次交易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地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



感信息的人员范围； 

 2、上市公司多次告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履行保密义务，

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泄露内幕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

公司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证券；  

3、在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对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保密事项进行了约定。 

4、上市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

信息的泄露，同时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并经

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5、本次交易筹划之初，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上市公司证券交易造成

重大影响，上市公司已及时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6、上市公司已与聘请的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及有关知情人员；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

有关知情人员；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相关

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前

述（1）至（6）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

一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根据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梳理内幕

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进程备忘录且要求相关人员签

字确认，上市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统的填报要求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报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上市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一

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等有关规定。 

中信建投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 号——上市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制度》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制度》的规定。 

2、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已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执行了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登记工作，并采取了相关保密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管

理制度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签名：                                   

胡正刚            李彦伯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杨慧泽           王 辉            孙 林  

 

 

并购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名：                   

        张钟伟         

 

 

内核负责人签名：                  

      张耀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